「南投縣埔里鎮大湳農村社區土地重劃區」免指定建築線申請書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受文者：南投縣政府建設處
主旨：敬請核復「南投縣埔里鎮大湳農村社區土地重劃區」免指定建築線申請書，請查照。

說明： 

1、 依南投縣政府104年8月31日府建管字第1040168150號公告辦理。

2、 建築基地座落：南投縣埔里鎮中峰段湳興小段            地號；屬免指定建築線地區。

三、檢送該筆土地之下列資料：

1.經查詢填註之「(南投縣埔里鎮大湳農村社區土地重劃區)都市計畫外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表」二份。

2.位置圖(乙份)。

3.地籍圖謄本(正本乙份，若為影本請加註「與正本相符」字樣，並蓋章)。

4.土地登記謄本(正本乙份，若為影本請加註「與正本相符」字樣，並蓋章)。

申請人： 

通訊處：

聯絡電話： 

（南投縣埔里鎮大湳農村社區土地重劃區）都市計畫外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表

	1. 建築基地地號：南投縣埔里鎮 中峰段 湳興小段            地號

建築基地地址：

	二.土地使用分區類別：（依謄本）

	三.退縮建築規定：依規辦理

	四. 土地使用分區特殊規定：依規辦理

	五.建蔽率：

	六.容積率：

	七.其它：依「南投縣埔里鎮大湳農村社區土地重劃區」土地使用管制相關規定
          辦理。

	附註：

（一）、請依「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及「實施區域計畫地區建築管理辦法」規定辦理。

（二）、免申請指定建築線地區：

        將此表審慎填妥乙式兩份，整齊裝訂於申請書內，送請建設處建築管理科核復。

（三）、應申請指定建築線地區：

1.將此表審慎填妥乙式兩份，分別整齊裝訂於兩份建築線申請書內，送請建設處建築管理科併建築線成果圖核發。

2.基地如臨接現有巷道或分區界線者仍應申請指定（示）建築線。

3.建築基地界線與建築線分區界線之相關位置由申請人逕向地政機關申辦鑑界，並自行負責。

4.建築線成果圖僅查核引用之樁位座標資料，建築線現場位置由測設單位（人）負責。

5. 申請人及建築師應妥為維護現場測定之建築線相關樁位，供建築放樣時檢测。

6. 建築線成果詳現況實测圖所指定（示）。

（四）、本表由申請人負責查填並簽章，由建設處建築管理科負責校對，並由校對者核章。

（五）、本核定之摘要表有效期間8個月，擅自塗改無效。

（六）、本表未規定事項，適用其它法令之規定。

（七）、本表僅供申請建築許可使用，不作其他證明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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